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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川攀盐水处〔2026〕2号
	何XX
	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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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60日内向盐边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盐边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



